
問卷 (Rev 7/09) 

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 
* * *   填 寫 問 卷 說 明   * * *  

 
 
 

提 供 樓 宇 安 全 服 務 的 意 向 書  
 
 
1 . 1  為 協 助 業 主 維 持 樓 宇 的 安 全 狀 況 ， 屋 宇 署 備 存 有 意 提 供

下 列 樓 宇 安 全 服 務 的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、 註 冊
岩 土 工 程 師 名 冊 ：  

 
 

( a )  拆 除 違 例 建 築 物 和 進 行 所 需 的 相 應 修 復 工 程 ；  

( b )  樓 宇 和 排 水 設 施 的 保 養 和 維 修 工 程 ；  

( c )  與 樓 宇 有 關 的 斜 坡 保 養 和 維 修 工 程 ； 及  

( d )  鋁 窗 保 養 和 維 修 工 程 。  
 
 
1 . 2  如 希 望 名 列 上 述 名 冊 ， 請 填 妥 問 卷 及 交 回 註 冊 小 組 。  
 
 
1 . 3  本 署 在 收 到 你 的 回 覆 後 ， 會 安 排 在 適 當 媒 體 展 示 你 的 姓

名 、 認 可 人 士 ／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／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的 註
冊 編 號 、 註 冊 屆 滿 日 期 、 電 話 號 碼 及 其 他 所 需 資 料 ， 供
發 放 給 市 民 查 閱 。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(請往後頁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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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屋宇署檔號：   
 
致：  九龍  
 彌敦道 750號  
 始創中心 21樓 2118室  
 屋宇署註冊小組  

 
 

問卷  
 

 
提供樓宇安全服務的意向書  

 

 
 請於有意提供下列樓宇安全服務的認可人士、註冊結構工

程師、註冊岩土工程師名冊內，加入本人的姓名：  
 

  拆除違例建築物和進行所需的相應修復工程；  
 

  樓宇和排水設施的保養和維修工程；  
 

  與樓宇有關的斜坡保養和維修工程；  
 

  鋁窗保養和維修工程。  
 
 本人同意在適當媒體展示本人的姓名和註冊資料，以及下

列個人資料，供發放給市民查閱：  
 

 電話號碼：    

 傳真號碼：   
 
 
 
 
日期：       
*認可人士／註冊結構工程師／註冊岩土工程師簽署：         
 
姓名（請以正楷書寫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 
 
 
選定有關項目後，請在各適當方格內加上“ ”號。  
* 請刪去不適用者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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